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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1  

建議在土地審裁處開設司法人員職位  
關於強制土地售賣案件的補充資料  

 
 
目的  
 
 本摘要旨在提供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012 年 4 月 17 日會
議上所要求的補充資料。下述補充資料涵蓋處理強制土地售賣申請

程序的各個不同階段，以及各個階段所需的時間。  
 
 
處理強制土地售賣申請的程序  
 
2 .  一般而言，強制土地售賣申請中的訴訟各方必須經過下述幾個

主要階段。  
 
 第 I 階段：由提交申請至排期審訊  
 
3 .  申請人如欲根據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 (第 545
章 )第 3(1)條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土地售賣命令，必須向土地審
裁處司法常務官提交 (符合表格 32 格式的 )申請通知書。然後，申
請人必須﹕  
 

( a )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，安排將申請通知書的副本送
達有關土地的每名少數份數擁有人；  

 
(b )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，按《土地註冊條例》(第 128

章 )的規定，於土地註冊處註冊該申請通知書；以及  
 
( c )  在提交申請通知書後 7 天內，安排將第 545 章附表 1 第 2

部所指明的中、英文版本的通告張貼在有關土地，並刊登

於一份中文報章和一份英文報章之内。  
 

4 .  此外，申請人必須在上述步驟完成後 3 天內，向審裁處司法常
務官提交送達申請通知書的誓章 (如上文第 3(a)段所述 )、註冊申請
通知書的誓章 (如上文第 3(b)段所述 )、張貼通告的誓章及刊登通告
的誓章 (如上文第 3(c )段所述 )。  



5 .  答辯人如欲反對有關申請，必須於申請通知書送達予他／她後

21  天內，向審裁處司法常務官提交 (符合表格 33 格式的 )反對通知
書，並把反對通知書的副本送達申請人。在該 21 天的限期完結後，
申請人便可提交 (符合表格 31 格式的 )排期聆訊申請書。  
 
6 .  土地審裁處在收到排期審訊的申請後，在切實可行情況下會在

30 個工作天内，安排由排期法官 (或當他缺席時，由另一法官 )進行
指示聆訊。法官在進行指示聆訊時，會確定訴訟各方之間尚未解決

的爭論點，並向訴訟各方作出準備案件審訊的指示，例如頒令存檔

及送達專家報告、證人陳述書及有關文件，以及為案件編排審訊日

期，並探討進行調解的可能性。在此之前及在此期間，審裁處或會

進行非正審聆訊，以考慮替代送達申請、免除送達申請、委任某人

代表已去世答辯人的遺產、延期存檔及／或送達有關文件等有關事

宜。  
 
7 .  第 I 階段所需時間的長短會按每宗案件而有所不同，視乎案件
的複雜程度、訴訟各方準備專家報告的進度，以及考慮調解所需的

時間等因素而定。由提交申請至排期審訊所需的時間可以頗長，尤

其若案件需要進行較多次的非正審聆訊，又或訴訟各方無律師代

表，所需時間會更長。儘管如此，訴訟各方通常經過一次或兩次的

指示聆訊／非正審聆訊後，便可以進入排期審訊程序。  
 
8 .  就 2011 年提呈的強制土地售賣申請而言，由提交申請至排期
審訊所需的時間，包括進行非正審聆訊和指示聆訊的時間，平均為

163 天，當中大部分為訴訟各方準備案件審訊所需的時間。  
 
 第 I I 階段：由排期至審訊  
 
9 .  就民事案件而言，包括強制土地售賣案件在内，由排期到審訊

日期，即由案件已準備就緒可以進行審訊至審訊日之間的時間，視

爲案件的輪候時間。案件的輪候時間，可用以評估處理案件的行政

效率。換言之，案件的輪候時間可用以評估司法資源及其他支援的

投放是否足夠，輪候時間的長短，是在司法機構本身控制範圍内，

與訴訟各方無關；這階段與第 I 階段的準備工作不同，第 I 階段所
需時間的長短，主要取決於訴訟各方在準備工作上的進度。  
 



10 .  就土地審裁處的強制土地售賣案件而言，自土地審裁處在 2011
年 9 月委任一位暫委成員，以及在同年 10 月把一位區域法院暫委
法官由區域法院臨時調配到土地審裁處後，案件由排期至審訊的平

均輪候時間已經縮短。案件的輪候時間由 49 天 (2011 年 1 月至 8
月期間 )縮短至 41  天 (2011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 )，即縮短了 16%。
在 2012 年首 4 個月，輪候時間進一步縮短至 28 天，即較 2011 年
1 月至 8 月的輪候時間減少了 43%。  
 
 第 I I I 階段：審訊  
 
11 .  在 2011 年，審訊一宗強制土地售賣案件需時約 1 至 6 天。如
案件由一位土地審裁處法官會同一位土地審裁處成員進行審訊，所

涉及的司法資源將會增加一倍。  
 
 
其他觀察結果  

 
12 .  上文第 10 段所述臨時增加司法人手的安排，不僅縮短了強制
土地售賣案件的平均輪候時間，亦紓緩了處理其他類別案件的人手

壓力。在未投放上述短期司法資源之前，每當土地審裁處聆訊強制

土地售賣案件時，審裁處通常僅餘一位法官負責處理所有其他類別

的案件。其他類別案件的聆訊時間表因而亦受到影響。經委任審裁

處暫委成員和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後，情況已有所改善。  
 
13 .  由於上述調配安排並非長遠之策，因此我們認爲有需要開設建
議的新常額職位，把臨時調配安排常規化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 錄 2  
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《土地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)條例》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處理的調解個案  

 
 「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」 自 2011 年 1 月 推 出 以 來 ， 截 至 2012
年 4 月 30 日 ， 共 處 理 97 宗 查 詢 ， 並 收 到 34 宗 調 解 申 請 (共 涉

及 15 個 地 盤 )。 這 34 宗 涉 及 43 名 小 業 主 的 調 解 個 案 中 ， 5 宗 已

獲 成 功 調 解 ， 所 涉 各 方 亦 已 訂 立 和 解 協 議 。 另 外 16 宗 個 案 所 涉

各 方 曾 聯 絡 計 劃 的 服 務 提 供 機 構 「 聯 合 調 解 專 線 辦 事 處 有 限 公

司 」 (辦 事 處 )， 以 瞭 解 有 關 計 劃 。 其 後 ， 這 16 宗 個 案 所 涉 業 主

已 自 行 解 決 分 歧 。 另 外 5 宗 個 案 中 ， 其 中 一 方 拒 絕 參 與 調 解 。

另 有 兩 宗 個 案 所 涉 各 方 在 調 解 後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協 議 。 餘 下 6 宗

個 案 仍 在 處 理 中 。  

2 .  根 據 由 律 政 司 司 長 領 導 的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於 2010 年 年 初

頒 布 的 《 香 港 調 解 守 則 》 ， 調 解 員 必 須 將 調 解 過 程 所 產 生 或 與

調 解 工 作 有 關 的 所 有 資 料 保 密 （ 但 若 藉 法 律 或 基 於 公 共 政 策 理

由 而 被 強 制 者 則 作 別 論 ） 。 基 於 此 ， 處 理 「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」 個

案 的 調 解 員 ， 並 不 會 向 辦 事 處 披 露 調 解 過 程 中 雙 方 曾 商 議 的 任

何 資 料 （ 包 括 獲 成 功 調 解 個 案 的 和 解 協 議 詳 情 及 收 購 價 等 ） 。

辦 事 處 因 此 並 無 備 存 有 關 個 案 詳 情 及 議 價 資 料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調

解 屬 自 願 性 質 ， 如 個 案 所 涉 各 方 最 終 能 透 過 調 解 或 自 行 協 商 達

成 協 議 ， 該 協 議 必 能 滿 足 各 方 所 需 ， 並 為 各 方 所 接 受 。  

3 .  為 安 排 參 與 「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」 的 業 主 進 行 調 解 ， 辦 事 處

會 收 集 及 備 存 各 宗 調 解 個 案 的 一 般 資 料 ， 包 括 個 案 所 涉 雙 方 的

姓 名 及 聯 絡 資 料 ， 所 涉 物 業 的 地 址 ， 雙 方 提 述 的 爭 議 ／ 分 歧 概

要 和 建 議 的 解 決 方 案 （ 如 有 提 出 ） ， 以 及 大 業 主 是 否 已 向 土 地

審 裁 處 提 交 強 制 售 賣 申 請 等 。 如 個 案 涉 及 長 者 小 業 主 ， 而 有 關

業 主 欲 申 請 政 府 提 供 的 調 解 員 費 用 資 助 ， 則 辦 事 處 亦 會 收 集 及

備 存 長 者 申 請 人 的 年 齡 、 入 息 及 資 產 等 資 料 ， 以 審 核 申 請 人 是

否 符 合 資 格 。 基 於 調 解 的 保 密 原 則 ， 發 展 局 與 辦 事 處 簽 訂 的 服

務 合 約 規 定 辦 事 處 除 為 服 務 合 約 的 目 的 外 ， 不 可 透 露 調 解 個 案

所 涉 各 方 的 個 人 資 料 （ 包 括 姓 名 及 物 業 地 址 ） 。 為 監 察 「 調 解

先 導 計 劃 」 的 推 行 情 況 ， 在 不 抵 觸 辦 事 處 須 履 行 保 密 規 定 的 前

提 下 ， 發 展 局 要 求 辦 事 處 定 期 提 交 調 解 個 案 的 統 計 資 料 ， 包 括

參 與 調 解 的 業 主 數 目 、 所 涉 物 業 所 處 地 區 （ 香 港 島 或 九 龍 ） 、

辦 事 處 已 提 供 的 協 助 ， 以 及 調 解 進 度 等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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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現 就 截 至 2012 年 4 月 30 日 向 「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」 作 出 申

請 處 理 的 34 宗 個 案 ， 提 供 資 料 如 下 ：  

( a )  成 功 調 解 個 案 (附 件 1 )；  

(b )  自 行 解 決 分 歧 個 案 (附 件 2 )；  

( c )  其 中 一 方 拒 絕 參 與 調 解 個 案 (附 件 3 )；   

(d )  調 解 後 未 能 達 成 和 解 協 議 個 案 (附 件 4 )  及  

( e )  仍 在 處 理 中 個 案 (附 件 5 )。  
 

就 所 有 調 解 個 案 ， 辦 事 處 均 會 在 適 當 時 提 供 下 列 形 式 的 協 助 ：  

( i )  協 助 案 主 填 寫 計 劃 下 的 調 解 申 請 表 ， 並 詳 細 講 解 進 行

調 解 的 程 序 及 規 則 ；  

( i i )  接 觸 爭 議 另 一 方 講 解 計 劃 並 提 供 個 案 資 料 ， 以 協 助 進

行 調 解 ；  

( i i i )  核 實 大 業 主 收 購 已 達 強 拍 申 請 門 檻 ； 及  

( iv )  協 助 雙 方 委 任 調 解 員 並 安 排 進 行 初 步 調 解 會 議 及 後 續

調 解 會 議 。  

另 外 ， 就 涉 及 長 者 小 業 主 的 調 解 個 案 ， 辦 事 處 會 向 他 們 講 解 政

府 向 合 資 格 長 者 小 業 主 提 供 的 調 解 員 費 用 資 助 詳 情 及 申 請 資

格 ， 並 根 據 長 者 申 請 人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審 核 其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。  



附 件 1  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下成功調解個案 

 

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

擁 有 人 是

否 已 向 土

地 審 裁 處

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

強 制 售 賣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 
申 請  

聆 訊 進 度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註 1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雙 方 已 進 行  
調 解 的 時 數  

( 1 )  LCSRO 
2011.5.1 

2011年  
5月  

港 島 區  
註 2  
 

否  不 適 用  不 適 用  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三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達 成 和 解 協 議  

14.25 小 時  

 

( 2 )  LCSRO 
2011.5.6 

2011年  
5月  

九 龍 區  
註 3  

是  審 裁 處 已 頒

發 強 制 售 賣

令  

1／ 6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無

法 接 觸 ； 1 位 小 業 主

已 與 大 業 主 成 功 調

解 ； 有 關 辦 事 處 接 觸

其 餘 4 位 小 業 主 的 詳

情 見 附 件 2）  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一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達 成 和 解 協 議  

15 小 時  

( 3 )  LCSRO 
2011.6.3 

2011年  
6月  

九 龍 區  是  審 裁 處 將 進

行 指 示 聆

訊 ； 強 制 售

賣 實 際 審 訊

1／ 3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

與 大 業 主 成 功 調 解 ；

辦 事 處 另 已 郵 寄 有 關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一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

後 ， 自 行 達 成 和

7 小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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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

擁 有 人 是

否 已 向 土

地 審 裁 處

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

強 制 售 賣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 
申 請  

聆 訊 進 度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註 1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雙 方 已 進 行  
調 解 的 時 數  

日 期 待 定 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的 資 料

予 餘 下 2 位 小 業 主 ，

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解 協 議  

( 4 )  LCSRO 
2011.12.1 

2011年

12月  
九 龍 區  是  指 示 聆 訊 日

期 待 定  
1／ 2* 
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

與 大 業 主 成 功 調 解 ；

辦 事 處 另 已 接 觸 餘 下

1 位 小 業 主 的 代 表 ，

惟 其 表 示 暫 不 會 參 與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) 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兩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達 成 和 解 協 議  

18 小 時 註 4 

 

( 5 )  LCSRO 
2012.2.1 

2012年  
2月  

九 龍 區  
 

是  指 示 聆 訊 日

期 待 定  
個 案 涉 及 兩 宗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註 5  

第 一 宗 強 制 售 賣 申

請 ： 1／ 8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

與 大 業 主 成 功 調 解 ；

辦 事 處 另 已 郵 寄 有 關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的 資 料

予 餘 下 7 位 小 業 主 ，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一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達 成 和 解 協 議  

10 小 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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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

擁 有 人 是

否 已 向 土

地 審 裁 處

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

強 制 售 賣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 
申 請  

聆 訊 進 度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註 1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雙 方 已 進 行  
調 解 的 時 數  

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第 二 宗 強 制 售 賣 申

請 ： 1／ 7** 
(**上 述 同 一 位 小 業 主

已 與 同 一 位 大 業 主 成

功 調 解 ； 辦 事 處 另 已

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

劃 的 資 料 予 餘 下 6 位

小 業 主 ， 惟 未 收 到  
回 覆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已 成 功 調 解 的 其 中 1 宗 個 案 涉 及 1 名 申 請 政 府 提 供 的 調 解 員 費 用 資 助 的 長 者 小 業 主 。 惟 該 長 者 申 請 人 在 知 悉

除 須 申 報 其 本 地 資 產 外 ， 亦 須 申 報 其 在 香 港 境 外 擁 有 的 資 產 (包 括 內 地 資 產 )後 ， 已 撤 回 資 助 申 請 。
 

註 2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5 所 載 第 1 宗 個 案 ( L C S RO  2 0 1 1 .6 .1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
註 3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2 所 載 第 1 至 4 宗 個 案 ( LC S R O  2 01 1 . 5 . 2 ， 20 1 1 . 5 . 3 ， 2 0 1 1 . 5 . 4 及 2 0 1 1 . 5 . 5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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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4 超 出 15 小 時 以 後 的 調 解 會 議 ， 在 雙 方 當 事 人 及 調 解 員 同 意 下 ， 已 在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的 框 架 外 進 行 。 調 解 員 費 用

亦 經 另 行 協 議 。  

註 5 此 調 解 個 案 雖 然 涉 及 兩 宗 強 制 售 賣 申 請 ， 惟 參 與 調 解 的 是 同 一 名 大 業 主 及 同 一 名 小 業 主 ， 而 涉 及 兩 宗 強 制 售

賣 申 請 爭 議 的 調 解 亦 是 一 併 進 行 ， 故 辦 事 處 視 其 為 同 一 宗 調 解 個 案 。  



附 件 2  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下自行解決分歧個案 

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 處 )
接 獲  

調 解 申 請  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 擁

有 人 是 否 已

向 土 地 審 裁

處 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  
強 制 售 賣  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 
聆 訊 進 度  
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數 目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( 1 )  
( 2 )  
( 3 )  
( 4 )  

LCSRO 
2011.5.2, 
2011.5.3, 
2011.5.4, 
2011.5.5 

2011年  
5月  

九 龍 區  
註 1  

是  審 裁 處 已 頒 發 強

制 售 賣 令  
1／ 6* 
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無 法 接 觸 ； 4 位 小 業 主

已 與 大 業 主 自 行 達 成 協 議 ； 有 關 其 餘 1
位 小 業 主 的 調 解 個 案 詳 情 見 附 件 1）  

( 5 )  
( 6 )  
( 7 )  
( 8 )  
( 9 )  
( 10 )  
( 11 )  
( 12 )  
( 13 )  
( 14 )  
( 15 )  

LCSRO 
2011.5.7, 
2011.5.8, 
2011.5.9, 
2011.5.11,  
2011.5.12, 
2011.5.13, 
2011.5.14, 
2011.5.16, 
2011.5.18, 
2011.5.19, 
2011.5.20 

2011年  
5月  

港 島 區  
註 2  

是  審 裁 處 已 進 行 指

示 聆 訊 ； 強 制 售

賣 實 際 審 訊 已 取

消  

2／ 14* 
(*其 中 11 位 小 業 主 已 與 大 業 主 自 行 達 成

協 議 ； 有 關 辦 事 處 接 觸 其 餘 3 位 小 業 主

的 詳 情 見 附 件 3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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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 處 )
接 獲  

調 解 申 請  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 擁

有 人 是 否 已

向 土 地 審 裁

處 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  
強 制 售 賣  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 
聆 訊 進 度  
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數 目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(16 )  LCSRO 
2012.1.1 

2012年  
1月  

九 龍 區  是  審 裁 處 已 進 行 指

示 聆 訊 ； 強 制 售

賣 實 際 審 訊 日 期

待 定  

3／ 2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 與 大 業 主 自 行 達 成 協

議 ； 辦 事 處 另 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 劃 的

資 料 予 餘 下 1 位 小 業 主 ， 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1 所 載 第 2 宗 個 案 ( L C S RO  2 0 1 1 .5 .6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
註 2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3 所 載 第 1 至 3 宗 個 案 ( LC S R O  2 01 1 . 5 . 1 0 ， 2 0 1 1 . 5 . 15 及 2 0 1 1 . 5 . 1 7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


附 件 3  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下其中一方拒絕參與調解個案  

 

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 處 )
接 獲  

調 解 申 請  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地 區

多 數 份 數 擁

有 人 是 否 已

向 土 地 審 裁

處 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  
強 制 售 賣  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 
聆 訊 進 度  
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數 目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( 1 )  
( 2 )  
( 3 )  

LCSRO 
2011.5.10, 
2011.5.15, 
2011.5.17  

2011年  
5月  

港 島 區  
註 1  

是  審 裁 處 已 進 行 指 示

聆 訊 ； 強 制 售 賣 實

際 審 訊 已 取 消  

2／ 14* 
(*其 中 3 位 小 業 主 拒 絕 參 與 調 解 ； 有

關 其 餘 11 位 小 業 主 的 調 解 個 案 詳 情

見 附 件 2）  

( 4 )  LCSRO 
2011.10.1 

 

2011年  
10月  

港 島 區  否  不 適 用  不 適 用  

( 5 )  LCSRO 
2011.11.2 

 

2011年  
11月  

港 島 區  否  不 適 用  不 適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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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2 所 載 第 5 至 1 5 宗 個 案 ( L C S R O  20 1 1 . 5 . 7 ， 2 0 1 1 . 5 . 8， 2 0 1 1 . 5 .9 ， 2 0 1 1 .5 . 1 1 ， 2 01 1 . 5 . 1 2 ，

2 0 1 1 . 5 . 1 3， 2 0 1 1 . 5 .1 4 ， 2 0 1 1 . 5 . 1 6 ， 2 01 1 . 5 . 1 8 ， 2 0 1 1 . 5 . 19 及  2 0 11 . 5 . 2 0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


附 件 4  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下未能達成和解協議的調解個案 

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 
地 區  

多 數 份 數

擁 有 人 是

否 已 向 土

地 審 裁 處

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

強 制 售 賣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

申 請 聆 訊

進 度 （ 如

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雙 方 已 進 行

調 解 的 時 數  

( 1 )  LCSRO 
2011.6.2 
 

 

2011年  
6月  

九 龍 區  是  審 裁 處 已

頒 發 強 制

售 賣 令  

9／ 5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

參 與 調 解 惟 未 能 與 大

業 主 達 成 協 議 ； 辦 事

處 另 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

先 導 計 劃 的 資 料 予 餘

下 4 位 小 業 主 ， 惟 未

收 到 回 覆 ) 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一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未 能 達 成 和 解 協

議 ， 及 後 雙 方 同

意 終 止 調 解  

5.75 小 時  

( 2 )  LCSRO 
2011.11.1 

2011年  
11月  

港 島 區  是  審 裁 處 已

進 行 指 示

聆 訊 ； 強

制 售 賣 實

際 審 訊 已

取 消  

1／ 3* 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

參 與 調 解 惟 未 能 與 大

業 主 達 成 協 議 ； 辦 事

處 另 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

先 導 計 劃 的 資 料 予 餘

下 2 位 小 業 主 ， 惟 未

收 到 回 覆 ) 

雙 方 在 進 行 初 步

調 解 會 議 及 一 場

後 續 調 解 會 議 後

未 能 達 成 和 解 協

議 ， 及 後 雙 方 同

意 終 止 調 解  

4.5 小 時  



附 件 5  
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

「調解先導計劃」仍在處理的調解個案 

 

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 
地 區  

多 數 份 數 擁

有 人 是 否 已

向 土 地 審 裁

處 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  
強 制 售 賣  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 
申 請 聆 訊  

進 度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註 1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

( 1 )  LCSRO 
2011.6.1 

2011年  
6月  

港 島 區
註 2  
 
 

否  不 適 用  不 適 用  雙 方 已 進 行 初 步 調 解 會

議 及 四 場 後 續 調 解 會

議 ， 第 五 場 後 續 調 解 會

議 日 期 待 定  

( 2 )  LCSRO 
2011.5.21 

2011年  
5月  

九 龍 區 是  審 裁 處 已 進

行 指 示 聆

訊 ； 強 制 售

賣 實 際 審 訊

已 取 消  

1／ 1 雙 方 已 進 行 初 步 調 解 會

議 及 一 場 後 續 調 解 會

議 ， 辦 事 處 正 跟 進 雙 方

是 否 有 意 進 行 第 二 場 後

續 調 解 會 議  

( 3 )  LCSRO 
2011.9.1 

2011年  
9月  

港 島 區 是  審 裁 處 已 進

行 指 示 聆

訊 ， 並 將 進

行 強 制 售 賣

實 際 審 訊  

3／ 4* 
(*其 中 2 位 小 業 主 已 參 與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； 辦 事 處 另

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 劃

的 資 料 予 餘 下 2 位 小 業

主 ， 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雙 方 已 進 行 初 步 調 解 會

議 及 一 場 後 續 調 解 會

議 ， 辦 事 處 正 跟 進 雙 方

是 否 有 意 進 行 第 二 場 後

續 調 解 會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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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調 解 個 案

編 號  
聯 合 調 解

專 線 辦 事

處 有 限 公

司 (辦 事

處 )接 獲  
調 解 申 請  

月 份  

物 業  
所 處  
地 區  

多 數 份 數 擁

有 人 是 否 已

向 土 地 審 裁

處 （ 審 裁

處 ） 提 交  
強 制 售 賣  

申 請 ？  

強 制 售 賣  
申 請 聆 訊  

進 度  
（ 如 適 用 ）  

強 制 售 賣 申 請 中  
申 請 人 (大 業 主 )／  
答 辯 人 (小 業 主 )註 1 
數 目 （ 如 適 用 ）  

調 解 個 案 進 度  

( 4 )  LCSRO 
2012.1.2 

2012年  
1月  

港 島 區
註 3  
 
 

是  指 示 聆 訊 日

期 待 定   
4／ 6* 

(*其 中 2 位 小 業 主 已 參 與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； 辦 事 處 另

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 劃

的 資 料 予 餘 下 4 位 小 業

主 ， 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如 另 一 方 回 覆 同 意 參 與

調 解 ， 辦 事 處 會 協 助 雙

方 委 任 調 解 員 並 安 排 進

行 調 解 會 議  

( 5 )  LCSRO 
2012.3.1 

2012年  
3月  

港 島 區
註 3  
 

是  指 示 聆 訊 日

期 待 定  
 

4／ 6* 
(*其 中 2 位 小 業 主 已 參 與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； 辦 事 處 另

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 劃

的 資 料 予 餘 下 4 位 小 業

主 ， 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雙 方 已 同 意 進 行 調 解 。

在 收 到 雙 方 份 額 的 調 解

員 費 用 按 金 後 ， 辦 事 處

會 協 助 雙 方 委 任 調 解 員

並 安 排 進 行 調 解 會 議  

 

( 6 )  LCSRO 
2012.4.1 

2012年  
4月  

九 龍 區 是  指 示 聆 訊 日

期 待 定  
1/6* 

(*其 中 1 位 小 業 主 已 參 與

調 解 先 導 計 劃 ； 辦 事 處 另

已 郵 寄 有 關 調 解 先 導 計 劃

的 資 料 予 餘 下 5 位 小 業

主 ， 惟 未 收 到 回 覆 ) 

雙 方 已 同 意 進 行 調 解 。

在 收 到 雙 方 份 額 的 調 解

員 費 用 按 金 後 ， 辦 事 處

會 協 助 雙 方 委 任 調 解 員

並 安 排 進 行 調 解 會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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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仍 在 處 理 的 其 中 2 宗 調 解 個 案 共 涉 及 3 名 申 請 政 府 提 供 的 調 解 員 費 用 資 助 的 長 者 小 業 主 。 就 其 中 1 宗 涉 及 2
名 長 者 申 請 人 的 個 案 ， 辦 事 處 現 正 審 核 該 2 名 申 請 人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接 受 資 助 ， 並 會 在 調 解 個 案 完 成 之 後 ， 代 申 請

人 向 發 展 局 申 請 發 放 其 份 額 的 調 解 員 費 用 資 助 ( 如 適 用 )。 就 另 外 1 宗 涉 及 1 名 長 者 申 請 人 的 個 案 ， 根 據 該 申 請 人

提 交 予 辦 事 處 的 文 件 ， 其 並 不 符 合 資 格 接 受 資 助 。 辦 事 處 已 書 面 通 知 該 名 申 請 人 其 資 助 申 請 結 果 。  

註 2 此 地 盤 與 附 件 1 所 載 第 1 宗 個 案 ( L C S RO  2 0 1 1 .5 .1 ) 所 涉 地 盤 相 同 。  

註 3 以 上 第 4 及 5 宗 個 案 ( LC S R O  2 01 2 . 1 . 2 及 2 0 1 2 . 3 . 1 )所 涉 的 地 盤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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